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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落实困境与纾困之道

高燕林，何　 艳，谷摧摧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广东广州　 ５１０４３０）

　 　 ［摘　 要］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对教师要求上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需要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我国职教教师企

业实践制度的演变历程可分为萌芽阶段、建立阶段和完善阶段。 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建立以来存在制度设计主

体不明确、保障制度措施不到位、实践评价体系不科学等问题。 对此，高职院校需要搭建内外部制度设计主体、建

立教师企业实践内在保障机制、构建科学教师企业实践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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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是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的行动指南、方向指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以
下简称《职业教育法》）颁布于 １９９６ 年，这部法律为我国职业

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基于此，本文

回顾自颁布以来，我国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演变历程，
剖析其主要现状，从而尝试提出该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对策。

一、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演变历程

随着党和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我国职业教育教师企

业实践制度发展分别经历了萌芽阶段、建立阶段和完善阶

段。 职业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推动了高职教师

企业实践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萌芽阶段（１９９６ 年－２００３ 年）
１９９６ 年到 ２００５ 年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萌

芽期。 １９９６ 年，《职业教育法》首次提出“企业、事业单位应

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和教师实习”，标志

着我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初露端倪。 １９９７ 年，原国

家教委颁布《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职教〔１９９７〕８ 号），意见要求“要逐步建立职业学校教师到

对口企业定期实习制度”。 当时，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关于职

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的具体制度和规定，主要是通过职业教

育培训基地和部分事业单位对职业教师进行各种形式的短

期培训。 １９９８ 年，原国家教委发布《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

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原则意见》 （职教〔１９９８〕１ 号），意见明确

指出“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专业知识、
掌握专业技能和提高实践能力。”

２００１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首批全国职业教育师资

专业技能培训示范单位的通知》 （职教成函〔２００１〕３ 号），通
知确定“海尔集团、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

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等六个单位为首批全国职业教

育师资专业技能培训示范单位，指出要对职业学校专业课教

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进行专业技能训练。 ２００２ 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２〕１６
号），指出“要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逐步安排教师进

行实践和考察”。 以上政策为职业院校教师企业之间制度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
萌芽阶段，国家和政府部门从不同维度指出，职业教育

教师要进行“实习” “专业实习” “考察和培训”，从而提高教

师专业水平、专业实践技能。 这一阶段，职业教育教师企业

实践制度的建设，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发展同步。
（二）建立阶段（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４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职

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２００４〕１２ 号），首次提出要

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对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时间进行

明确。 这表明我国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正式建立。 自此，
职教教师企业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建设。 ２００６ 年，
《教育部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的意

见》（职教成〔２００６〕１１ 号）明确指出，“职教教师企业实践是

促进其专业发展的主要形式，要建设一批职校教师企业实践

基地，首次提出 ‘企业实践活动’ 的时间不少于总学时的

５０％，并明确了职教教师企业实践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时
间形式和管理组织等方面”。 为了进一步强化职校教师企业

实践效果，同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２００６〕１６ 号），要求“要提高职校

教师具有企业实践的比例，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教师进行企

业实践。”２００７ 年，教育部采用“基地培训＋企业实践”模式推

进“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推动专业课教师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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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指导教师到企业或生产一线进行实践，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国家层面出台系列职教教师企业实

践制度。 相关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教师企业实践的内容，也为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完善阶段（２００８ 年至今）
２００８ 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改革，完善职教

教师企业实践制度。 为进一步促进职教教师进行企业实践，
强化实践教学能力，２００８ 年，教育部提出要“实行校企合作，
充分挖掘和利用企业优势”。 ２０１０ 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

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

通知》（教高〔２０１０〕８ 号），首次提出了职教教师联系企业的

社会责任，教师和企业应加强联系，进行技术研发，促成科技

成果转化。 此后，将教师企业实践作为教师考核、队伍建设

和继续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０１１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

训制度的意见》（教职成〔２０１１〕１６ 号），指出“健全职教教师

企业实践工作机制，完善职教教师企业制度，确保职教教师

企业实践成效”。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４〕１９ 号），提出“要健全企业参与

制度，鼓励企业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需要，设立

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最终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２０１６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
（教师〔２０１６〕３ 号），要求“保障职教教师企业实践权利，组织

教师每 ５ 年必须累计进行企业一线实践不少于 ６ 个月，加强

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
２０１７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９５ 号）提出，“要健全学生实训、教师实

践制度，完善教师实践假期制度，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产

教融合的积极性，鼓励校企建设‘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

地”。 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

办法》（教职成〔２０１８〕１ 号）指出，“将教师参与校企合作为教

师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校企双方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约定确

定薪酬”。 ２０１９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国发

〔２０１９〕４ 号）明确指出，“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设不够完善，
制度标准不够完善，建设 １００ 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实训基

地，实行 ５ 年一周期全员轮训制度，多措并举强化‘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２０２２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指出，“职业学校的专

业课教师应当具有一定年限的相应工作经历或者实践经验，
达到相应的技术技能水平”。

二、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落实困境分析

尽管我国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经过 ２０ 多年发展，教师

企业实践制度在内容结构、组织管理等方面逐渐完善，提升

了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能力，但仍存在制度设计主体不明

确、保障制度措施不到位、实践评价不科学等问题。
（一）制度设计主体不明确

职教教师企业实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涵盖多部门、多
层级管理，纵向涉及中央、部委和地方等关系，横向包括教

育、人事、财政等部门关系。 从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发

展历程来看，可以发现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主要是国家教

育行政部门为设计主体，执行该制度的主体主要是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职业院校及其教师是该制度的目标主体。 而在制

度设计过程中，设计主体和执行主体均出现了工信部等部门

的缺席，企业界和行业界亦没有充分参与。
从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设计实际来看，只有部分主体

参与，尚未形成全部主体齐参与的格局。 在设计过程中，过
分强调某一方的责任或义务。 如我国《职业教育法》中指出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

和教师实习；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发现，与此相对

应的企业保障利益等内容并未明确规定，长期实现“行政式

命令”制度，容易导致企业出现“消极”态度，使企业被动合

作。 虽然政府尝试出台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教教师企

业实践，但此类制度最终并未有效落地，收效甚微。 长期以

来，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设计主体不完整，出现监管不到

位、实施成效不佳、利益主体不协调等现象。 同时，由于缺乏

利益主体的参与监督，上级出台的实施办法出现层层衰弱，
导致政策未能按照既定目标要求执行。

由于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设计主体不完整，企业相应

的责任、权利、义务等方面无法得到明确规定和有效保障，这
也是影响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企

业在强制性和行政命令的“指引”下，无法充分调动自身的积

极性，企业对教师企业实践积极性不高，最终难以保障校企

合作中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校企合作平台搭建。 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企业在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设计中的

表达权，难以保障企业的有效利益。
（二）保障制度措施不到位

从国家政府部门层面看，尽管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

实施办法、总体规划，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管
理办法，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逐级衰弱”现象，或流于

形式、缺乏创新，甚至模仿照搬现象。 导致教师企业职教制

度无法按照要求执行。 从学校层面看，高职院校保障措施不

到位，部分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管理不健全，如未设立专

门机构负责这项工作，相关部门职责不明晰，出现推诿、踢皮

球现象，不能高效推进教师企业实践工作。 在教师企业实践

过程中，未能以有效的制度进行跟踪和考核。 此外，由于学

校经费短缺等因素，教师企业实践的激励政策也不能真正落

实。 从企业层面看，依照教育部“关于企业接纳职业学校学

生顶岗实习岗位”原则，理论上我国现有企业数能匹配职教

教师企业实践的人数，基本能够满足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的需求，但在实际运作上，往往受到规模较小、地理位置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企业不能满足职教教师企业实践需求。
从教师层面看，当前高职院校教师主要以高校毕业生招聘为

主，这些新任教师缺乏企业背景，不具备行业企业工作经验。
在高职院校教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学校难以保障新任教师

有足够的实践进行企业实践。 尽管部分高职院校能开展部

分新任教师进行企业实践，也是以分散实践或在假期期间集

中安排，这使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时间无法得到保障，最终影

响了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质量和成效。
（三）实践评价体系不科学

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评价体系是按照一定标准和指

标对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过程进行价值判断，如对实践

的内容范畴，实践目标的完成情况、完成水平、完成质量等，
是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指南针”，有利于对教师企业实

践过程进行调整和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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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以专业为单元进行人才培养，对于专业培养评

价，高职院校已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而对隶

属于不同专业的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进行评价时，则发现

不同专业群、专业之间教师企业实践的评价体系几乎相同。
不同专业群、专业间的特性决定了教师企业实践的方式、场
所、要求不尽相同。 如医学类专业的实践地点通常为医院，
计算机类专业的实践场所通常为互联网公司等。 此外，专业

间的差异性导致教师企业实践时间也有所差异。
其次，评价主体权力结构博弈失衡。 高校是科层组织和

学术组织的综合体，形成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二元结构，
在评价主体上则出现二元权力结构的博弈。 当前，在我国大

学运行机制上，行政权力超越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往往服从

于行政权力，高职院校同样如此。 高职院校行政人员是教师

企业实践评价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拟定的

评价标准，夹杂个人主观判断对教师企业实践活动进行价值

判断，容易受到同事关系、利益得失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评价

的结果往往受到质疑。
此外，企业评价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高职院校教师企业

实践评价活动是否能顺利进行，取决于校企双方的配合程

度。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企业“缺席”教师企业实

践评价活动，其原因主要有：一是校企合作不够深入，出现

“校热企冷”现象，学校依赖企业，学校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
二是高职院校教师在企业的身份认同有待强化。 在企业实

践过程中，高职院校教师往往只看到了自身教师身份，而忽

视了教师企业实践的责任和意义，没有正确对待企业实践，
最终出现校企双方无法一道对实践活动进行评判。

三、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落实的可行对策

（一）搭建内外部制度设计主体

职教教育具有“跨界性”，因此，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

的设计离不开中央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职业院校教师、企
业等方面的协同参与。 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设计思路

和发展路径主要由政府统筹协调，即要将企业外部利益机制

和市场经济规律糅合，充分调动企业参与教师企业实践的内

在动力，完善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设计主体，侯建教师企业实

践的内在利益长效机制。
一是优化政府在制度设计中主导作用，强化政府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 统筹政府部门、企业界和行业界等各方代表

力量，在制度设计时，能体现决策方、实施方和评估方的规范

标准。 同时要明确相关利益主体的责权利，避免制度制定和

实施过程中出现逻辑交织、功能重叠的现象。 二是政府要发

挥在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的统筹协调作用。 成立职教教

师企业实践制度制定领导小组，负责教师实践具体工作，如
实践方案制定、实践过程管理和实践效果评估等。 充分考虑

我国产业结构、企业类别、职校类型和教师需求等因素，使政

府、企业、学校、教师之间的需求信息完整匹配，搭建职教、职
教教师和企业的沟通平台，确保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二）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内在保障机制

一是转变政府在教师企业实践组织管理中的角色。 理

顺政府在职教教师企业实践制度更迭的主导作用，避免在管

理过程中出现执行和监督机构不到位、主体责权利模糊等问

题，从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实施标准、完善监督评估等方面发

力，为企业、职校、教师等层面提供必要条件，确保职教教师

企业实践制度的有效畅顺进行。 二是构建教师企业实践信

息平台。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要凝聚社会力量，搭建政府、企
业、职校、教师联动机制，畅顺职教教师与企业实践路径，以
专业群、专业为单位，匹配各行业企业信息，同时结合双方意

向，灵活调配职教教师企业实践资源。 遴选和培育职教教师

企业实践定点基地，稳定教师和企业间合作伙伴关系，最大

程度保障教师和企业利益。 三是提升高校在教师企业实践

中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强化教师企业实践的重要性，明确校

内相关职能部门责任分工。 积极探索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

权益的保障措施，如适当延长教师企业实践的时长，保障实

践期间教师津贴或奖励等权益。 概言之，建立完善教师企业

实践内在保障机制，离不开政府、学校、企业、教师等方面的

积极参与和配合，才能形成政府、学校、企业、教师共赢的利

益机制。
（三）构建科学教师企业实践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是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

具。 教育评价是依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教育活动是否满足

社会和个体需要，教育活动的价值做出判断。 随着高职院校

和企业的交流和合作程度日渐加深，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

系是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质量评价的现实需要。
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场所是企业，企业是教师企业

实践的评价主体之一。 教师在进行实践前，要与企业取得联

系，沟通实践过程等事宜；在实践过程中，要依照企业的实际

需要，制定和调整既定的计划和目标；最终实践评价标准和

方式等，均需要与企业进行协商。 在构建高职院校教师企业

实践评价主体时，可以将学术人员吸纳其中，使行政人员和

学术人员分别基于自身的角度，依照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做

出价值判断，从而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达到相互制衡，合
理分配。

学校和企业应协调匹配协同一致，使双方管理和运行方

面最优化。 为此，职业院校师资队伍重塑是职业院校不得不

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校企双方要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构建校企利益共同体，进一步明确和深化校企双方

的角色和作用。 为此，学校要努力扭转自身处于弱势和被认

同，培育服务企业理念，提高教学实践能力，增强服务企业能

力，最终形成以企业为主导，教师协同的企业评价长效机制。
企业要充分认识到高职院校教师在企业实践中的作用，充分

发挥双方资源优势互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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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强化高素质体育保健教师队伍建设

为了强化高职体育保健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应引入合
理数量的专业体育保健教师，根据现有高职扩招的规模，配
置合理比例的专业体育保健教师人数。 同时，高职应根据实
际教学所需，严格体育保健教师的招聘条件，引入具备专业
体育保健知识和教学能力的教师，组建一支高素质的体育保
健教师队伍。 另一方面，组织多渠道的体育保健培训。 高职
应为体育保健教师提供再教育的机会，组织各类体育保健相
关的短期培训班、进修班、函授班等，丰富教师的体育保健知
识，并提高体育保健教师的教学能力。 同时，高职还可以开
展课题研讨会，深化体育保健教学的科研工作，注重行业内
的教学经验的交流，着力提高教师的体育保健专业教学能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人才培养的一大特色是面向市场需求，

然而当前高职教育存在明显的理论研究滞后问题，以体育保
健教育为例，其教育工作明显与社会需求脱节，也无法学生
的实际需求，极大制约了高职体育教育质量的提升。 因此，
针对当前高职学生差异化的体育保健需求，高职体育保健教

育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如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确定针对性
培养目标、注重研发体育保健校本教材、构建课内外一体化
的体育保健课程、强化高素质体育保健教师队伍建设，两手
抓高职的职业技能和运动健康工作，助力高职体育教育实现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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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ｌｏｗ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章樊）

６６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３）第 ３６ 卷第 ６ 期　 总第 ３４０ 期


